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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现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是巩固脱贫成果与破解易地搬迁社区可持续发展困局的重要抓手,
 

也是实现易

地搬迁群众逐步能致富的迫切需要。
 

从治理要素的整体协同视角出发,
 

运用案例研究和归纳分析法,
 

以昆明市东川

区易地搬迁社区为典型案例,
 

系统解析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的实践路径与实现机制。
 

结果表明:
 

①
 

易地搬

迁社区作为易地搬迁政策实施和执行的产物,
 

具有鲜明的过渡性特征,
 

其治理模式经历了应急治理、
 

规范建构、
 

效

能提升3个阶段。
 

当前,
 

社区治理目标已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实现逐步致富,
 

亟需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探索统筹治

理结构和实现机制。
 

②
 

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是指围绕“稳得住、
 

可融入、
 

能致富”的核心目标,
 

立足县域资源优

势,
 

通过系统性就业扶持与居住配套升级,
 

引导和保障搬迁社区群众在县域范围内实现稳定居住和充分就业,
 

最终

形成居业互促的可持续发展状态,
 

其治理结构呈现出“政府统领力、
 

市场创新力、
 

社会协同力、
 

居民内驱力”四力协

同状态。
 

③
 

基于此,
 

聚合政府、
 

市场、
 

社会与居民等多元主体力量,
 

构建“价值目标—运行机制—技术手段”的易地

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实现机制,
 

提出要锚定安居乐业核心价值,
 

通过跨部门协作与系统性整合解决复杂公共问

题,
 

驱动多元主体跨界联动,
 

增强搬迁群众的“逐步能致富”能力,
 

通过数据整合与共享机制构成整体性治理基础,
 

为新发展阶段下的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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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lizing
 

the
 

synergistic
 

governance
 

of
 

the
 

relocated
 

communities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consol-

idating
 

the
 

resul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olving
 

the
 

predica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located
 

communities,
 

and
 

it
 

is
 

also
 

an
 

urgent
 

need
 

for
 

realizing
 

the
 

gradually
 

achieving
 

wealth
 

of
 

the
 

relo-

cated
 

people.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synergy
 

of
 

governance
 

elements,
 

we
 

use
 

case
 

study
 

and
 

inductive
 

analysis
 

method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practice
 

path
 

and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living
 

and
 

working
 

of
 

relocated
 

communities
 

by
 

taking
 

the
 

relocated
 

communi-

ties
 

in
 

Dongchuan
 

District
 

of
 

Kunming
 

City
 

as
 

a
 

typical
 

ca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As
 

a
 

produ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relocation
 

policies,
 

relocation
 

communities
 

have
 

distinct
 

transition-

al
 

characteristics.
 

The
 

governance
 

models
 

have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emergency
 

management,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goals
 

of
 

communities
 

have
 

shifted
 

from
 

eliminating
 

absolute
 

poverty
 

to
 

gradually
 

achieving
 

wealth.
 

It
 

is
 

urgently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overall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listic
 

governance.
 

②
 

Community-based
 

relocation
 

and
 

employment
 

collaboration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achie-

ving
 

the
 

core
 

goal
 

of
 

“stable
 

settlement,
 

easy
 

integration,
 

and
 

ability
 

to
 

thrive”,
 

and
 

based
 

on
 

the
 

county􀆳s
 

resource
 

advantages,
 

through
 

systematic
 

employment
 

support
 

and
 

upgrading
 

of
 

living
 

facilities,
 

guide
 

and
 

ensure
 

the
 

relocated
 

community
 

residents
 

achieving
 

stable
 

residence
 

and
 

full
 

employment
 

within
 

the
 

coun-

ty,
 

ultimately
 

forming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ate
 

where
 

employment
 

and
 

residence
 

mutually
 

pro-

mote
 

each
 

other.
 

Its
 

governance
 

structure
 

presents
 

a
 

four-force
 

collaborative
 

state
 

of
 

“government
 

leader-

ship,
 

market
 

innovation,
 

social
 

collaboration,
 

and
 

resident
 

internal
 

drive”.
 

③
 

Based
 

on
 

this,
 

it
 

is
 

necessa-

ry
 

to
 

integrate
 

the
 

forces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society
 

and
 

resi-

dents
 

to
 

build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realization
 

mechanism
 

for
 

the
 

relocated
 

communities􀆳
 

settlement
 

and
 

employment,
 

which
 

is
 

composed
 

of
 

“value
 

goals-operational
 

mechanisms-technical
 

means”.
 

It
 

is
 

pro-

posed
 

to
 

focus
 

on
 

the
 

core
 

value
 

of
 

“settling
 

down
 

and
 

making
 

a
 

living”,
 

solve
 

complex
 

public
 

issues
 

through
 

cross-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and
 

systematic
 

integration,
 

drive
 

cross-border
 

interaction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enhance
 

the
 

ability
 

of
 

relocated
 

residents
 

to
 

“gradually
 

become
 

prosperous”,
 

and
 

form
 

the
 

basis
 

of
 

holistic
 

governance
 

through
 

data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mechanisms.
 

This
 

provides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settlement
 

and
 

employment
 

in
 

relocated
 

com-

munitie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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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搬迁是“十三五”精准扶贫“五个一批”的重要工程之一,
 

在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问

题,
 

帮助贫困群众“挪穷窝,
 

斩穷根”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
 

据统计,
 

在全面脱贫攻坚期间,
 

全国共帮

助960多万易地搬迁贫困群众实现全面脱贫[2]。
 

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财政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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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部门印发实施《关于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3],
 

指出“扶持壮大县域特色产业、
 

促进搬迁群众就业创业、
 

提升安置区配套设施、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健

全社区治理体系,
 

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
 

为破解搬迁群众就业空间约束、
 

实现以

业促居、
 

以居带业的良性循环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中央有关文件也强调,
 

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线,
 

加强易地搬迁后续扶持[4]。
 

易地搬迁关注焦点逐渐从单一的搬迁安置转向综合性的居业协同发展,
 

在确保

“搬得出”“稳得住”的同时,
 

也要实现“能致富”,
 

为搬迁群众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易地搬迁社区作为我国易地搬迁政策执行落实的关键载体,
 

不仅为搬迁群众提供了集中居住的场所,
 

也为其后续生活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5-6]。
 

国内外学者围绕易地搬迁社区的概念特征、
 

治理模式和实践困

境等内容开展了研究。
 

在概念内涵上,
 

国内学者强调易地搬迁社区的建设逻辑是在政府强制力量推动

下[7-8]
 

,
 

利用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取代传统乡村生产生活方式,
 

帮助改善特困地区贫困户的生活状况[9]。
 

作

为特定时期政策下的产物,
 

易地搬迁社区不仅要承担基本的社区治理职能,
 

也要回应后续扶持阶段实现共

同富裕的内在要求[10]。
 

国外更多是称“移民社区”,
 

文献[11]认为移民社区是定居点的居民因应对一种或多

种危险而选择重新安置或搬迁的衍生物[11]。
 

文献[12]表示这类社区通常是因为开发项目导致居民流离失

所后形成的[12]。
 

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类社区的后续发展面临生计脆弱[13]、
 

社会融入困难等挑战[14-15]
 

,
 

要建立

以政府为主导、
 

多主体参与的复合治理模式[16-17]。
 

文献[18]强调构建以发挥移民能动性为核心的自我治理

体系,
 

将搬迁移民纳入迁入地社区的管理体系,
 

落实完善属地管理[18]。
 

文献[19]也认为对于安置社区的治

理要遵循“体制内精英—非体制内精英—普通村民”的吸纳体系,
 

更好回应安置社区治理的需求[19]。
 

文献

[20]则指出有效的社区治理离不开国家、
 

地方政府的资源调配能力以及非政府组织专业化的支持[20]。

易地搬迁导致安置群众原有空间环境、
 

关系网络等发生巨大改变和重构[21],
 

影响了其生计发展和稳定

居住[22]。
 

在此背景下,
 

居业协同作为人居业融合发展的高级模式[23],
 

也被视为促进搬迁群众生活质量提

升、
 

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
 

当前易地搬迁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距离现代需求还有差

距[24],
 

搬迁群众还面临着乡村文化到城镇文化的转变,
 

在公共场合常处于“失语”状态[25],
 

存在社会适应问

题[26]。
 

并且,
 

易地搬迁安置社区产业基础薄弱[27]、
 

同质化问题严重[28],
 

以及搬迁群众自身生计资本匮

乏[29],
 

也导致非农就业机会有限。
 

此外,
 

在易地搬迁社区发展过程中,
 

居民对社区居业协同建设的期待和

参与不断变化,
 

政府、
 

市场、
 

社会等多元主体逐渐涌现,
 

如何在多元主体之间建立协作关系,
 

形成实现居业

协同的系统性治理模式,
 

解决易地搬迁社区和群众发展问题,
 

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因此,
 

本文基于

整体性治理理论、
 

马斯洛需求理论阐释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的内涵,
 

并依托昆明市东川区典型案例

探索治理结构和实现机制,
 

为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优化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1 易地搬迁社区的形成与发展

1.1 易地搬迁社区的形成

滕尼斯认为,
 

社区是由具有相同价值取向、
 

人口同质性较高的群体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
 

是依靠传统

的血缘、
 

地缘等自然因素形成的稳定关系,
 

其外延主要指向传统的乡村社区[30]。
 

而易地搬迁社区既不同于

农村社区的聚落形态,
 

也区别于城市社区的治理逻辑,
 

兼具城乡双重特征的社会空间形态[31]。
 

从形成机制

看,
 

易地搬迁社区是将农村贫困群众从农村地区转移到城镇或城乡结合部集中居住所形成的社区[32],
 

但由

于搬迁人员往往来自多个不同的乡镇,
 

社区居民的组成具有明显的异质性[33],
 

增大了居民之间交往的难

度,
 

促使社区逐渐演化为有别于传统乡村的“陌生人社会”。
 

因此,
 

这类社区既缺乏乡村熟人社会的治理基

础,
 

也区别于城市社区成熟化的市场运行机制,
 

导致其在社区治理面临诸多挑战。

在搬迁安置形式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出台的《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政策文件明确了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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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安置方式[34],
 

主要采取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的安置方式,
 

其中集中安置具体分为行政村内就近安置、
 

建

设移民新村安置、
 

小城镇或工业园区安置、
 

乡村旅游区安置以及其他安置方式。

综上所述,
 

本文对易地搬迁社区界定为,
 

在“政府主导、
 

群众自愿”的原则下,
 

通过科学规划和统一搬

迁,
 

将原来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
 

生存环境恶劣以及自然灾害频发等“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的农村

贫困人口,
 

集中安置到交通较为便利、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较为完善、
 

具有生产生活条件的区域聚居,
 

形成主要由易地搬迁群众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这类社区的形成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转移[35],
 

更是通过政

策干预实现人口、
 

资源、
 

产业和社会关系的重新配置[36],
 

以达到消除贫困、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改善民生

和保护生态等多重目标的社会经济综合体。

1.2 核心要素解析

易地搬迁社区本质是政策目标与社会需求的结合体,
 

其不仅表现为物理空间的变迁,
 

更体现为集政策

工具属性、
 

社会实验载体和治理对象特征于一体的复合功能体系(表1)。

1.2.1 政策驱动性

易地搬迁社区的形成以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政策为根本推动力。
 

自2013年我国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后,
 

易

地搬迁被明确作为“五个一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通过专项资金、
 

土地支持、
 

就业保障等政策,
 

将居

住在缺乏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条件地方的贫困家庭进行系统性搬迁,
 

以解决“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

实困境。
 

据统计,
 

在脱贫攻坚战中,
 

我国累计建成3.5万个集中安置区、
 

266万套安置住房[37],
 

帮助贫困群

体实现安居乐业。

1.2.2 资源整合性

易地搬迁社区将分散居住的贫困家庭集中安置在区位交通便利、
 

基础设施完善、
 

产业配套成熟的区

域,
 

有效改善了搬迁群体的生产生活质量。
 

并且,
 

易地搬迁社区还同步配套建设标准化的学校、
 

医院、
 

商业

网点、
 

产业园区等,
 

不仅确保了有劳动力家庭至少有一人实现就业,
 

更推动搬迁群众长期稳定发展,
 

形成

了“搬得出、
 

稳得住、
 

能致富”的良性发展格局。

1.2.3 社会属性转变

易地搬迁工程导致搬迁群体从“村民”逐渐转变为“居民”的角色,
 

这意味着社区治理模式也从搬迁前传

统村落的“熟人社会”转向现代城市社区的“陌生人社会”。
 

为适应这一转型,
 

必须系统性重构组织结构、
 

文

化认同和公共参与等内容,
 

构建适配新型社区形态的治理格局,
 

提升治理效能。
 

目前,
 

易地搬迁安置社区

正逐渐推行按城市社区治理方式来开展社区工作,
 

如“楼栋长制”“社区议事会”等。
表1 易地搬迁社区与传统社区的区别

特征 易地搬迁社区 搬迁前自然社区

形成机制 政策主导,
 

规划性强 自发形成,
 

依赖自然演化

人口结构 异质性高(多村合并、
 

跨区域迁移) 同质性高(同村同族,
 

文化同源)

空间布局 集中安置,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 分散居住,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薄弱

社会关系 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 以血缘、
 

地缘为纽带的稳定关系

发展目标 以脱贫、
 

发展为核心 以维持生存为主

1.3 易地搬迁社区治理变迁

当前,
 

搬迁社区正逐步实现从“物理集中”到“功能融合”的跨越[38-39]
 

,
 

其治理模式也呈现出动态演进的

特征。
 

在搬迁初期,
 

易地搬迁社区呈现行政主导的应急治理模式,
 

以“两不愁三保障”为重心;
 

随后转向制

度嵌入的规范建构阶段,
 

旨在完善易地搬迁社区治理体系确保其长效运行;
 

最后迈向多元协同的效能提升

阶段,
 

通过引导各类主体协同凝聚整体治理合力。
 

这3个阶段并未完全割裂,
 

而是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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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性,
 

其中协同共治作为核心的治理理念和治理策略,
 

在各个阶段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深化,
 

其内涵和样态

也随着治理重心的转移而不断发展。

1)
 

行政主导的应急治理阶段。
 

本阶段以脱贫攻坚时期作为起点,
 

时间范围覆盖2016-2020年,
 

核心

目标是解决搬迁群众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
 

完成“搬得出”目标任务,
 

消除绝对贫困。
 

该阶段治理模式具

有典型的行政主导特征,
 

即政府作为核心治理主体,
 

全面承担着搬迁安置社区规划编制、
 

临时机构的设立

运营、
 

基础设施财政投入等核心职能,
 

并通过兜底保障等帮扶措施,
 

保障搬迁群众的住房安全与基本生活

需求。
 

尽管该阶段在保障搬迁群众基本生存需求与生活稳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
 

但搬迁群众普遍面临社

区归属感缺失、
 

社会支持网络薄弱等问题,
 

加之稳岗就业长效机制尚未健全,
 

导致搬迁群众“返迁”现象频

发。
 

2019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力度的指导

意见》明确要加大后续扶持力度,
 

全力解决搬迁群众“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40]。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已

经初步形成临时性结构吸纳群众代表参与治理,
 

但仍停留在非制度化、
 

辅助性层面,
 

尚未形成实质性的协

同治理格局。

2)
 

制度嵌入的规范建构阶段。
 

2021-2025年称为巩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时期,
 

通常称为

“过渡期”,
 

本阶段旨在构建权责清晰、
 

机制健全的治理体系以推进易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
 

侧重于实现“稳

得住”目标。
 

一是组织嵌入。
 

构建“街道—社区—网格—楼栋—住户”管理体系,
 

通过单元长、
 

微网格员等延

伸治理触角,
 

逐步完善搬迁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
 

系统性回应搬迁群众需求,
 

提升治理效能。
 

二

是政策嵌入。
 

通过公益性岗位、
 

低保等兜底性政策工具,
 

筑牢基本民生底线。
 

同时,
 

推进劳务输出、
 

帮扶车

间务工等多元化的就业帮扶,
 

促进搬迁群众生计转型。
 

三是服务嵌入。
 

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18个部门印发

《关于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提升安置区配套设

施,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提高安置区生产生活便利性[3]。
 

四是文化嵌入。
 

通过组织活动、
 

制定公约等方

式,
 

促进搬迁群众文化适应与社区认同。
 

但是,
 

搬迁群众的社区融入亟待进一步提升[41],
 

社会联结与社会

资本培育不足,
 

搬迁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不强[42],
 

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等靠要”想法和行为[43],
 

多元主体协同

治理的深度与广度仍有待拓展。

3)
 

多元协同的效能提升阶段。
 

这一阶段是指2026年及之后的时期,
 

即通过政府、
 

市场、
 

社会、
 

居民

等主体的深度协同互动,
 

系统优化居业协同发展体系,
 

提升整体治理效能。
 

一是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化。
 

发挥政府统筹协调作用,
 

联动发改、
 

农业农村、
 

民政、
 

教育、
 

医疗、
 

人社等部门,
 

强化制度保障和政策供

给;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积极引入市场主体实施开发式帮扶,
 

推动实现企业、
 

产业、
 

就业“三业”一体融

合发展。
 

同时,
 

依托社会力量增强搬迁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是社区自治系统化。
 

一方面,
 

制定涵

盖环境卫生、
 

治安联防等内容的居民公约,
 

明确搬迁群众的公共责任;
 

另一方面,
 

依托社区议事会、
 

邻

里协商会等制度化平台,
 

引导搬迁群众自主协商解决公共议题,
 

实现从“被动管理”向“主动治理”的转

变。
 

三是服务平台智慧化。
 

充分应用大数据、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
 

构建集成化的智慧平台,
 

形成“线

上反馈—线下响应”的闭环机制,
 

实现对搬迁群众需求的迅速响应,
 

为精细化治理提供支撑。
 

四是居业

融合长效化。
 

聚焦“安居乐业”的终极目标,
 

完善居业协同的空间载体建设,
 

确保其长效运行,
 

在保障搬

迁群众“稳得住”的同时,
 

也要实现“能致富”。

2 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内涵与治理结构

2.1 理论基础

2.1.1 整体性治理理论适用性

1990年,
 

英国约克大学的安德鲁·邓西尔第一次提出“整体性治理”的概念,
 

但是尚未形成系统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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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治理理论框架[44]。
 

文献[45]则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系统性论述,
 

提出政府治理要以公共

利益为导向,
 

明确了整体性政府的基本特征,
 

强调要从竞争性治理转向整体性治理[45]。
 

文献[46]阐述了信

息技术革命对于公共治理模式的深刻影响,
 

他指出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
 

政府要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数字化

变革[46]。
 

文献[47]是我国在整体治理理论研究领域的早期成果[47],
 

随后国内其他学者不断深化探索。
 

文献

[48]指出整体性治理主张从分散走向集中、
 

从部门走向整体、
 

从破碎走向整合[48]。
 

文献[49]认为整体性治

理理论是指将公民需求作为前提,
 

以公共利益而非部门利益为出发点,
 

侧重为公众提供“完整无缝隙的服

务”,
 

这也是政府治理的根本目标[49]。

图1 整体性治理理论分析图

整体性治理理论与易地搬迁社区居业

协同治理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
 

为理解和

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

支撑(图1)。
 

在治理目的方面,
 

整体性治理

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围绕公众需求

展开,
 

强调要以公共利益为导向,
 

聚焦解

决“公众关心的生活问题”[50];
 

在治理主体

方面,
 

实现搬迁群众的“稳得住、
 

可融入、
 

能致富”,
 

离不开政府、
 

市场、
 

群众等多元

治理主体[51],
 

这与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的多主体协同共治的理念不谋而合。
 

在治理工具方面,
 

整体

性治理理论强调依托数字信息技术,
 

实现各环节的信息交换,
 

为管理者进行整体性决策提供数据支

持,
 

确保政策执行的效率[52]。
 

综上,
 

整体性治理理论对于研究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的治理逻辑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不仅有助于回应搬迁群众多样化需求,
 

也契合整合分散治理资源以实现居业协同

的现实需要,
 

对于破解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分离”难题,
 

推动易地搬迁社区融入新型城镇化进程,
 

实现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效路径。

2.1.2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适用性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生理、
 

安全、
 

情感和归属、
 

尊重、
 

自我实现五大需求[53]。
 

分阶段看,
 

低级阶段通常是呼吸、
 

水、
 

食物、
 

睡眠、
 

住所等生理需求与人身安全、
 

道德保障、
 

健康保障、
 

财

产所有性、
 

资产所有性、
 

家庭安全等安全需求;
 

中级阶段则是爱情、
 

友情、
 

亲情等情感和归属需求与信心、
 

成就、
 

自我尊重、
 

对他人尊重、
 

被人尊重等尊重需求;
 

高级阶段则是道德、
 

自觉性、
 

创造力、
 

公正度、
 

现实

接受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的自我实现需求。

在易地搬迁初期,
 

生理和安全需求是搬迁群众最迫切、
 

最基础的核心诉求,
 

也是贫困群体适应新环境、
 

实现稳定生活的基石。
 

这一时期,
 

政府治理的核心目标在于解决搬迁群众“两不愁三保障”的问题,
 

强调通

过政策扶持、
 

住房保障和就业支持等方式满足搬迁群众的需求,
 

以快速回应搬迁群众基本生存保障的需

要,
 

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的特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
 

搬迁群众逐步适应了迁入地的居住环境,
 

并且通过公

益性岗位、
 

劳务输出、
 

帮扶车间务工等方式保障了家庭收入,
 

其生理与安全层面的压力得到了显著缓解,
 

此时情感归属和尊重需求逐渐凸显[54],
 

日益成为影响搬迁群众心理状态与社会融入的关键变量。
 

具体而

言,
 

搬迁群众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层面的生存保障,
 

转而寻求社会关系的网络重建,
 

渴望建立新的情感联

结,
 

并期望在社会互动中获得别人的认可、
 

尊重。
 

此时,
 

单纯的经济援助已难以应对搬迁群众的心理适应

与社会整合的挑战,
 

亟需支持其社会网络的重建与身份认同的调适,
 

助力搬迁群众逐渐从“外来者”向“主

人翁”转变,
 

推动其社会融入进程。
 

当基本的生存保障、
 

情感归属和社会尊重得到满足后,
 

搬迁群众开始追

求更高层次的发展目标,
 

即逐步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
 

最终完成从“搬得出”到“稳得住”再到“能致富”的

全方位跨越(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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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易地搬迁社区发展中搬迁群众马斯洛需求分析图

2.2 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内涵

居业协同的概念最早由学者刘彦随提出,
 

被认为是人居业融合发展的高级形态,
 

是完整乡村地域多

体系统中的“四体”系统之一[55],
 

其核心内涵在于充分利用乡村优势资源和特色产业,
 

通过要素聚集形

成居住和就业协同一体的村镇增长极。
 

文献[56-57]认为县域乡村居业协同是指在县域空间范围内,
 

乡

村常住人口和就业人口数量达到动态平衡的同时,
 

乡村内适龄劳动力能够实现充分就近就业,
 

即居住和

就业在量和质上实现耦合[56],
 

从而实现业兴人旺、
 

安居乐业,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57]。
 

易地搬迁社区作为减贫治理的关键场域,
 

其能否实现搬迁群众的“安居乐业”,
 

也成为衡量乡村振兴、
 

城

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标志。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

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
 

要通过促进搬迁群众高质量充分就业、
 

提升安置区生产生活便

利性、
 

提高社区服务能力等后续扶持措施[3],
 

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并“逐步能致富”,
 

本质上是易地搬

迁社区实现居业协同的具体政策响应和实践路径。

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逐渐丰富完善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内涵。
 

文献[59]指出易地搬迁在实

现生活服务空间增量的同时,
 

也要通过产业发展、
 

帮扶车间等多种举措,
 

提高搬迁群众的就业机

会[59],
 

根本在于实现搬迁社区的居业协同。
 

文献[31]也认为要夯实大中型易地搬迁社区后续发展阶

段的产业基础,
 

帮助搬迁群众就业创业,
 

同时也要提升安置区的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能

力[31]。
 

由于本文聚焦于城镇集中安置社区,
 

且《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指出,
 

此类社区依

托新型城镇化建设,
 

集中安置在“县城、
 

小城镇或工业园区附近”[34]。
 

因此,
 

本文所探讨的易地搬迁社

区居业协同,
 

是指围绕“稳得住、
 

可融入、
 

能致富”的核心目标,
 

立足县域资源优势,
 

通过系统性就业

扶持与居住配套升级,
 

引导和保障搬迁社区适龄劳动力在县域范围内实现稳定居住和充分就业,
 

最终

形成居业互促的可持续发展状态。

2.3 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结构构建

随着我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从“输血式”扶持向“造血式”发展的转变,
 

其治理主体也由单一

政府主导逐渐拓展为政府、
 

市场、
 

社会、
 

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
 

最终形成多层次、
 

多主体协同联

动的治理格局[59]。
 

因此,
 

在易地搬迁社区这一复杂且动态的治理场域中,
 

构建“政府统领力、
 

市场创

新力、
 

社会协同力、
 

居民内驱力”四力协同的治理结构,
 

成为提升治理效能、
 

促进社区融合与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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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新型治理范式(图3)。

图3 “四力驱动”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结构图

“四力协同”治理结构的核

心逻辑在于,
 

明确各主体在治

理网络中的功能定位与价值贡

献,
 

其中政府提供宏观方向与

制度保障,
 

市场注入创新动力

与资源活力,
 

社会力量促进协

调整合与网络构建,
 

居民内驱

力则驱动自我实现与社区归属

感的形成。
 

这四股力量并非孤

立运作,
 

而是相互嵌套、
 

动态

互动,
 

共同构成一个多元共治、
 

功能耦合的治理生态系统,
 

以

期实现“搬得出、
 

稳得住、
 

能致

富”的目标。
 

在易地搬迁社区居

业协同治理中,
 

政府作为治理

体系的核心,
 

通过政策规划、
 

资源调配和制度安排,
 

为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设定目标框架,
 

确保治

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保障搬迁群众在教育、
 

住房、
 

就业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为社区治理奠定制度基础。
 

市

场创新力作为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力量,
 

依托创新机制和资源注入,
 

成为社区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
 

具体来

说,
 

通过发展产业、
 

盘活资源等措施,
 

为搬迁群众创造就业机会,
 

增强社区经济水平和韧性。
 

社会协同力不

仅体现在社会居委会、
 

社会组织对社区服务的支持上,
 

还反映在通过资源整合、
 

网络构建等方式,
 

在治理

结构中发挥“纽带”作用,
 

进而实现社区内部与外部协同发展。
 

居民内驱力作为治理体系的内源引擎,
 

体现

为搬迁群众在居业协同治理中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即通过参与社区事务、
 

提升自身技能、
 

实现自我价值,
 

为社区治理提供合法性基础和持续动力。

“搬得出”是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的首要环节,
 

其核心在于保障搬迁群众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与安

全需求。
 

在此过程中,
 

政府作为核心的治理主体,
 

依托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
 

通过制订搬迁计划、
 

提供住房补贴、
 

改善基础设施等举措,
 

确保安置群众顺利有序迁入安置社区,
 

有效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

题,
 

为实现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奠定了物理空间基础。
 

但是,
 

该阶段搬迁群众普遍面临归属感缺失、
 

就

业不稳定等问题,
 

尚未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
 

“稳得住”接续成为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

的关键进阶目标,
 

治理重心也从物理空间转移转向居住稳定和就业保障的初步协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
 

搬迁群众的基本生存和安全压力得到阶段性缓解,
 

情感归属、
 

尊重等更高层次的需求正日益显现。
 

这一时

期在强化政府统筹协调作用的同时,
 

逐渐重视激发市场创新力和社会协同力,
 

为搬迁群众提供就业机会和

社区支持,
 

提高认同感和归属感。
 

一方面,
 

通过发展产业项目、
 

创造就业岗位,
 

解决居民的经济需求,
 

增强

经济韧性;
 

另一方面,
 

依托社区居委会、
 

社会组织帮助搬迁群众适应新环境,
 

增强社区归属感。
 

在易地搬迁

后期,
 

“能致富”成为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的高级目标,
 

根本指向在于满足搬迁群众的自我实现需

求,
 

形成居业互促的良性发展格局,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具体来说,
 

政府根据搬迁社区和搬迁群众的发展

实际,
 

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帮扶政策,
 

如创业就业扶持、
 

产业提质升级等,
 

为搬迁群众提供致富路径,
 

创

造自我实现的基础条件;
 

市场则通过发展社区经济、
 

盘活资源增强“造血”能力,
 

为搬迁群众提供经济平台

和就业机会;
 

而社区居委会、
 

社会组织等力量发挥在治理结构中的“纽带”作用,
 

通过协助开展技能培训、
 

志愿活动、
 

文化融入等活动,
 

赋能提升搬迁群众内驱力;
 

搬迁群众通过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产业就业等,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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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我价值和情感认同。
 

通过政府、
 

市场、
 

社会和居民四方合力推动,
 

最终助力搬迁群众达成经济自立、
 

生

活富足、
 

价值实现的自我实现目标。

政府统领力、
 

市场创新力、
 

社会协同力和居民内驱力“四力驱动”的治理结构,
 

形成了一个多元共治、
 

功能互补的治理生态系统,
 

通过制度设计与机制创新,
 

确保各治理主体在治理网络中找准定位、
 

发挥优势、
 

形成合力,
 

共同推动易地搬迁社区从物理安置走向社会融合与内生发展,
 

有效应对了易地搬迁社区在融

合、
 

稳定、
 

发展等方面面临的复杂挑战,
 

为“搬得出、
 

稳得住、
 

能致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系统保障。

3 案例分析

3.1 东川区基本情况

东川区隶属于云南省昆明市,
 

全区面积1
 

865.8
 

km2,
 

辖铜都街道、
 

碧谷街道、
 

集义街道3街道,
 

汤丹镇、
 

因民镇、
 

阿旺镇、
 

乌龙镇、
 

拖布卡镇、
 

红土地镇6镇(图4)。
 

截至2024年末,
 

东川区常住人

口25.31万人,
 

城镇化率达65.67%。
 

东川区是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
 

2017年10月,
 

东川

区正式启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十三五”期间,
 

东川区共搬迁8
 

518户31
 

674人,
 

建成13个安置点,
 

涉及8个乡镇(街道)240个小组(包括28个村整村搬迁)。
 

全区3万多名贫困人口分批次搬入新家,
 

其中城镇安置29
 

877人,
 

城镇化安置率达95.67%,
 

东川区成为全国有万人以上大型易地搬迁安置

区的县(市、
 

区)之一。
 

2019年4月东川区成功脱贫摘帽。
 

2021年8月,
 

东川区被列为160个国家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之一。

审图号:
 

GS(2022)1
 

873号

图4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区位图

3.2 东川区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实践路径

3.2.1 政府统领,
 

完善居业协同顶层设计

在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过程中,
 

东川区聚焦搬迁群众从基本生存到自我实现多层次的需求,
 

强

化顶层设计,
 

为实现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的整体性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政策保障上,
 

东川区紧扣

“把安置社区建设成为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的治理目标,
 

出台“1+6+13”(1个实施意见+6大工程+13
个实施办法)的后续发展配套政策体系,

 

专项制定东川区万人以上安置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实施方案,
 

系统回应搬迁群众的复合型需求,
 

为后续工作开展制定目标框架。
 

在管理体系上,
 

东川区明确移民新区党

工委、
 

区发改局、
 

区人社局以及其他行业部门责任,
 

推行易地搬迁社区的属地化管理,
 

构建齐抓共管的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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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搬迁帮扶责任体系。
 

同时,
 

东川区应用“四级管理、
 

双重覆盖”模式,
 

即建立“移民党工委、
 

移民综合服务

中心、
 

移民工作服务站+搬迁社区”管理体系,
 

确保社区服务和农村政策的有效衔接,
 

打通服务搬迁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形成部门合力。
 

并且,
 

东川区还压实“三级书记抓就业”责任,
 

通过稳岗就业“六步法”,
 

拓宽

服务链条,
 

帮助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此外,
 

为了提升治理的精确度和响应效能,
 

东川区围绕搬

迁群众安居乐业的现实需求,
 

依托智慧技术手段实施红、
 

橙、
 

黄、
 

绿四色监测工程,
 

构建了涵盖7大类、
 

13小类、
 

137项标签的数据可视化搬迁居民大数据库,
 

形成了“数据驱动、
 

智能预警、
 

精准分拨、
 

协同处置、
 

闭环管理”的治理模式,
 

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了重要支撑。

3.2.2 市场引入,
 

激发居业协同创新活力

市场主体作为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为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整体性治理注入强劲活

力。
 

为此,
 

东川区充分发挥政府统筹效能,
 

积极引进培育市场主体,
 

通过资源盘活、
 

就业扶持等方式满

足搬迁群众的基础生存需求,
 

为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奠定基础。
 

一是创新要素盘活机制,
 

释放资源市场

价值。
 

针对搬迁群众“两头跑”的困境,
 

东川区引进市场主体盘活耕地、
 

林地、
 

宅基地等资源,
 

通过土地

入股、
 

土地托管、
 

代耕代种等方式,
 

将迁出地的闲置资产变为持续收益渠道,
 

助力搬迁群众增收。
 

同时,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培育发展“一村一品”特色产业,
 

带动企业、
 

合作社等主体参与产业各环节建设,
 

吸

纳搬迁群众参与加工、
 

物流、
 

销售等环节,
 

助力其实现稳定就业与持续增收,
 

为居业协同的整体性治理

提供坚实支撑。
 

二是以市场为导向,
 

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
 

东川区依托产业联动就业、
 

园区企业招聘、
 

帮扶车间吸纳等市场化渠道,
 

整合协调多元市场主体,
 

实现搬迁群众劳动力资源与企业岗位需求的精准

匹配,
 

帮助其嵌入本地县域经济体系,
 

在确保搬迁群众就业有岗位、
 

增收有保障的同时,
 

也增强了其对

安置地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筑牢居业协同发展的民生根基。
 

三是培育多元主体,
 

构建市场化运营矩阵。
 

东川区坚持将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
 

组建形成“强镇公司”与“强村公司”协同矩阵,
 

并通过引入

市场化主体打破村级资源和发展能力限制,
 

实现资源跨域配置和高效利用。
 

此外,
 

依托“强镇公司、
 

强村

公司”平台,
 

构建企业绑定合作社、
 

合作社绑定农户等市场化利益联结机制,
 

保障发展成果共享,
 

为居业

协同整体性治理打造稳固的利益共同体。

3.2.3 社会协同,
 

搭建居业协同服务桥梁

社会协同力作为居业协同整体性治理的重要力量,
 

为易地搬迁社区实现“稳得住、
 

可融入、
 

能致富”

提供了重要支撑。
 

其中,
 

社区居委会作为政策执行落实和服务有效供给的关键主体,
 

其协同能力直接关

系到搬迁群众对安置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影响着搬迁社区安居乐业的实践成效。
 

一是搭建服务平

台,
 

夯实安居基础。
 

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
 

构建“一站式”的综合服务体系,
 

优化服务资源实现内

外联动升级,
 

确保其在安置社区“稳得住”。
 

一方面,
 

依托民政、
 

卫健、
 

人社等部门延伸设立为民服务站、
 

卫生服务站、
 

就业服务站,
 

实现搬迁群众办事便利化、
 

就医保障化、
 

就业服务集成化;
 

另一方面,
 

引进社

会组织、
 

市场企业等专业化的力量优化服务供给,
 

对接搬迁群众的物质需求和情感需求,
 

为居业协同治

理创造和谐稳定的社区环境。
 

二是规范社会组织,
 

完善治理共同体。
 

培育居民议事会、
 

居民理事会等群

众组织,
 

积极引导搬迁群众在社区公共事务、
 

文明新风等方面实现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
 

自

我监督。
 

同时,
 

组建移民新区党工委志愿服务队和各社区志愿服务队,
 

通过优化志愿服务资源配置,
 

满

足搬迁群众在自我尊重、
 

情感关怀等方面的需求。
 

这不仅是社区居委会的有力补充和延伸,
 

也为实现居

业协同治理营造了“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的社区生态。
 

三是打造价值共同体,
 

构建精神纽带。
 

东川区高

度重视安置社区精神文明的建设,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民族团结广场等开展各类活动,
 

满足搬迁群

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并且,
 

还大力实施“文明新风”培育工程,
 

充分发挥老党员、
 

老干部的示范带动作用,
 

引导搬迁群众积极参与,
 

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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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居民参与,
 

激活居业协同内生动力

搬迁群众作为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整体性治理的内源引擎,
 

是推动易地搬迁社区从“被动安置”到

“主动发展”的关键力量。
 

基于此,
 

东川区在治理过程中始终重视发挥搬迁群众的主体作用,
 

并通过平台

赋能、
 

文化融入、
 

能力提升等路径激发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的内生动力。
 

具体而言,
 

东川区积极探索

建立“民事民议、
 

民事民办、
 

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机制,
 

搭建完善搬迁群众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

制度化平台,
 

实现从“政府主导”逐渐转向为“群众自主”,
 

不仅提升了搬迁群众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

感,
 

更呼应了搬迁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实现自我价值的期待。
 

此外,
 

搬迁群众对于政府及社区组织的传统

节庆、
 

志愿服务等集体活动的参与,
 

也进一步强化了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结,
 

逐步构筑起密切而稳定的治

理网络,
 

为推进居业协同的整体性治理奠定了坚实的信任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
 

搬迁群众自身生计能力

水平的高低也影响着其参与整体治理的成效,
 

为此,
 

东川区积极开展“订单式”培训,
 

并依托就业创业服

务中心、
 

劳务转移等渠道,
 

精准对接劳动力资源与就业市场需求,
 

提高其生计韧性,
 

切实激活居业协同

的内生动力。

3.3 东川区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特征

课题组随机抽取东川区下辖4个具有代表性的易地搬迁社区作为研究样本,
 

并根据各社区提供的家庭

名单,
 

采取随机抽样方法抽取被调查家庭。
 

通过线下发放问卷的方式,
 

累计发放问卷210份,
 

经数据清洗

剔除无效样本后,
 

获得有效样本206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98.10%;
 

同步对14名部门、
 

街道和社区干部开

展深度访谈,
 

累计形成5万余字访谈资料。
 

根据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内涵,
 

结合调研访谈情况,
 

将易地

搬迁居业协同治理水平特征指标设置为产业就业、
 

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
 

社区氛围、
 

社区融入5个维度,
 

并

设计了16个三级指标观察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特征(表2)。

表2 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特征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参考依据

居业协同 产业就业 产业帮扶 产业支持对搬迁群众增收的促进效应 文献[60-63]

就业帮扶 就业政策对搬迁群众务工增收的效果

金融资本 家庭收入和资产积累对抗风险能力的影响

耕地利用 搬迁后对原有耕地的实际利用状况

基础设施 住房水电 安置住房面积与基本生活设施配置情况 文献[64-65]

道路交通 安置社区内外道路通行的便利程度

环境卫生 安置社区绿化、
 

垃圾处理等环境维护状况

公共服务 公共安全 安置社区公共治安水平 文献[2,
 

66-67]

医疗服务 安置社区医疗服务水平

教育服务 安置社区义务教育供给质量

社区氛围 物业管理 搬迁群众对物业工作的满意程度 文献[68-69]

结对帮扶 基层干部走访入户的情况

居民参与 搬迁群众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情况

社区融入 社区交往 搬迁群众与社区其他居民的交往互助情况 文献[70-71]

情感认同 搬迁群众对社区认同的程度

文化嵌入 搬迁群众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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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产业就业:
 

双轮驱动下的生计转型

产业就业是易地搬迁家庭社区居业协同治理的核心内容,
 

直接关系到搬迁群众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重

点观察产业帮扶、
 

就业帮扶、
 

金融资本、
 

耕地利用4个三级指标,
 

其中:
 

产业帮扶与就业帮扶措施对于搬迁

家庭获得稳定收入保障,
 

对提高家庭可持续生计能力具有重要作用[60];
 

金融资本则是影响其生产经营活动

与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61-62]。
 

并且,
 

对于搬迁家庭而言依托原有耕地资源产生的收入也可多渠道提高家

庭生计水平[63]。

在产业帮扶方面,
 

31.56%的搬迁家庭借过小额信用贷款用于发展生产,
 

有效激活了家庭内生活力;
 

在

就业帮扶方面,
 

东川区通过公益性岗位、
 

政策兜底保障等方式缓解家庭就业问题,
 

并借助市场化手段帮助

搬迁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70.39%的易地搬迁家庭家中拥有大型机械工具,
 

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在耕地

利用方面,
 

因交通不便、
 

距离较远等原因,
 

大部分搬迁家庭没有继续耕种土地,
 

仅有5.45%选择继续耕种

原居住地的土地,
 

生计方式逐渐从“传统农耕”过渡到“非农就业”。

3.3.2 基础设施:
 

系统规划下的提质升级

基础设施是保障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实现的重要条件,
 

影响着安居乐业目标能否实现。
 

本文从住房

水电、
 

道路交通、
 

环境卫生3个三级指标观测易地搬迁社区基础设施状况,
 

其中:
 

住房水电保障是搬迁群

众生存的基本前提[64];
 

道路交通完善程度关联着搬迁家庭通勤成本和服务可达性[65];
 

环境卫生水平则决

定生活环境是否健康舒适。

在住房水电方面,
 

搬迁群众普通认为能够满足家庭成员的居住需求,
 

71.36%的搬迁家庭认为当前在

社区生活花费的水电费价格正常,
 

处于可接受的合理区间;
 

在道路交通方面,
 

98.54%的搬迁家庭对比搬迁

前后的出行体验,
 

明确表示目前出行更加方便,
 

在减少家庭通勤时间的同时,
 

也显著提高了就医就学的便

利程度;
 

在环境卫生方面,
 

94.66%的搬迁家庭对社区垃圾清运服务给予肯定,
 

96.60%的搬迁家庭对安置

社区的整体环境质量持满意态度,
 

普遍认可安置社区适宜居住。

3.3.3 公共服务:
 

精准供给下的服务增效

公共服务是确保实现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的软性支撑。
 

本文把公共服务细分为公共安全、
 

医疗服

务、
 

教育服务3个三级指标,
 

其中:
 

良好的社区治安可有效减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切实提升搬迁

家庭迁入新社区的安全感[66];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基础医疗保险制度等构成的多层次医疗保障服务体系,
 

有助于降低易地搬迁家庭的医药负担[2];
 

教育服务则关系到教育供给质量,
 

是确保易地搬迁家庭适龄儿童

有学上、
 

上好学的关键[67]。

在公共安全方面,
 

97.09%的易地搬迁家庭对社区治安持满意态度,
 

表示安置社区整体的安全性较高,
 

极大提升了群众安全感和认同感;
 

在医疗服务方面,
 

认可其医疗水平并对便利性给予积极评价;
 

在教育服

务方面,
 

98.05%易地搬迁家庭认为搬迁后孩子上学更加便利。

3.3.4 社区氛围:
 

协同参与下的治理共识

社区氛围为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提供了关键支撑,
 

本质上是干群信任关系和社区治理共识的具

体呈现。
 

本文把社区氛围维度分为物业管理、
 

结对帮扶、
 

居民参与3个三级指标,
 

其中:
 

物业管理通过标准

化的服务体系,
 

将各类资源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事项,
 

有利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68],
 

延伸强化了对治理

主体的信任;
 

结对帮扶则依托常态化联系机制,
 

确保惠民政策真正惠及搬迁家庭;
 

居民参与在增强主人翁

精神的同时,
 

也能促进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69]。

在物业管理方面,
 

90.70%的易地搬迁家庭对社区的物业管理持满意态度,
 

绝大部分认可其服务;
 

在结

对帮扶方面,
 

2024年,
 

易地搬迁家庭的帮扶联系人和社区干部会定期或者不定期到家里了解基本情况;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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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参与方面,
 

75.24%的搬迁家庭会较多关注社区发布的信息,
 

61.65%的农户表示在搬迁到安置社区后

经常参加社区组织的投票选举活动。
 

这些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为搬迁群众表达诉求、
 

参与管理提供了有效渠

道,
 

不仅有利于增强社区凝聚力,
 

也为其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机会。

3.3.5 社区融入:
 

身份转变下的认同凝聚

社区融入不仅是衡量搬迁家庭从“物理迁移”到“心理归属”的关键变量,
 

也是开展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

同治理不可或缺的环节。
 

本文把社区融入维度分为社区交往、
 

情感认同、
 

文化嵌入3个三级指标,
 

其中:
 

社

区交往反映了搬迁群体间的互动关系,
 

影响着搬迁家庭社交网络构建[70];
 

情感认同则有利于搬迁家庭主动

融入新社区;
 

而文化嵌入能有效消除搬迁群体之间的文化隔阂和障碍[71]。

在社区交往方面,
 

72.33%的搬迁家庭认为搬迁后人际交往范围有所扩大,
 

88.35%的搬迁家庭认为与

社区邻里相处和谐,
 

普遍建立了广泛的社交网络;
 

在情感认同方面,
 

99.51%的人认为自己是社区的一分

子,
 

对安置社区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文化嵌入方面,
 

63.11%的搬迁家庭会主动参加社区文娱活

动,
 

比如广场舞、
 

传统节庆等,
 

极大增强了自身的归属感和社区凝聚力。

4 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机制分析

4.1 价值目标维度:
 

以民需为本锚定安居乐业核心价值

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以满足公民需求为导向[72],
 

通过主体协作互动和资源整合配置化解治理难题。
 

东

川区在推进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过程中,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聚焦“稳得住、
 

可融

入、
 

能致富”的价值目标,
 

构建了政府统领、
 

市场运作、
 

社会协同、
 

居民参与的居业协同治理体系(图5)。

图5 “目标—机制—技术”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机制图

相比于传统单一搬迁安置逻辑,
 

东川区将“安居”与“乐业”视为有机整体,
 

立足搬迁群众多层次需求,
 

推动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
 

在安居层面,
 

政府作为宏观统领者,
 

不仅着眼于物理空间的科学安置,
 

更注重

教育、
 

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的优化完善。
 

一方面,
 

强化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
 

在保障水、
 

电、
 

路等配套设施

完善的基础上,
 

同步提升搬迁群众居住环境,
 

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
 

另一方面,
 

以打造“15分钟生活圈”为

导向,
 

结合社会力量,
 

系统整合教育、
 

医疗、
 

文化等公共服务功能,
 

通过精准化供给提升服务的可及性,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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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搬迁群众就学、
 

就医、
 

办事等民生问题,
 

实现从“有得住”到“住得好”的跃升。
 

同时,
 

依托居民议事会、
 

居

民理事会等多元群众自治组织,
 

发挥搬迁群众的主体作用,
 

推动治理重心下沉,
 

不仅强化了社区参与和群

众认同,
 

也呼应其尊重认同、
 

情感归属等更高层次需求,
 

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可融入”。

在乐业层面,
 

东川区立足整体性治理视角谋划产业就业布局,
 

构建了居业协同治理的可持续生计体

系。
 

具体而言,
 

东川区在考量区域资源禀赋和发展需求的前提下,
 

科学规划产业、
 

就业园区,
 

依托多元化市

场主体扩充岗位供给,
 

帮助搬迁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进而推动居住空间和生产空间的匹配。
 

并且,
 

东川区

通过构建精准就业服务体系,
 

如企业信息推送、
 

产业就业指导、
 

就业技能培训等,
 

拓宽搬迁群众就业渠道,
 

不仅增强了家庭生计韧性,
 

更提升了归属感和认同感。
 

此外,
 

针对搬迁群众的异质性特征,
 

东川区还差异

化制定就业帮扶政策,
 

对青壮年劳动力注重技能提升和职业成长,
 

呼吁其实现高质量发展;
 

对于弱劳动力

和半劳动力则通过公益性岗位、
 

低保等兜底,
 

筑牢防返贫底线,
 

保障其基本生理和安全需求。
 

这种分层响

应、
 

系统推动的乐业机制也为实现搬迁群众“能致富”提供了持续动力。

4.2 运行机制维度:
 

构建协同网络驱动多元主体跨界联动

整体性治理理论认为协调和整合机制是实现治理效能的关键[73],
 

前者是指各方主体形成有效沟通交

流网络,
 

达成共识;
 

后者是指通过“纵向部门—横向部门—公私部门”的整合实现功能互补。
 

此外,
 

信任机

制对于多方主体建立良好信任互动关系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东川区依托协调、
 

整合、
 

信任三大核心

机制有效驱动“四力协同”,
 

为破解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分离难题提供了坚实保障。

一是建构制度化的主体协作网络,
 

凝聚治理共识。
 

东川区发挥政府统领力,
 

通过四级联动管理体

系,
 

强化政策传导和执行效能,
 

为满足搬迁群众多层次需求提供组织保障。
 

同时,
 

建立常态化跨部门联

席会议制度和结对帮扶机制,
 

打破民政、
 

人社、
 

住建等职能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
 

提升治理效能。
 

市场

力量作为推动搬迁群众“能致富”的关键变量,
 

在治理场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此,
 

东川区充分运用税

收减免、
 

财政补贴等政策工具,
 

积极引入企业主体并将其深度嵌入到居业协同治理网络中,
 

通过培育产

业生态、
 

盘活闲置资源等手段为搬迁群众创设就业机会,
 

驱动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而社会力量则

依托社区平台、
 

志愿组织等载体,
 

在公共服务、
 

情感认同等方面开展补充性服务,
 

既有效回应搬迁群众

的情感归属和尊重需求,
 

也为其“稳得住”“能致富”提供了坚实保障。
 

其中,
 

社区居委会通过搭建实体化

协商平台,
 

完善灵活议事机制,
 

引导搬迁群众参与社区管理共同解决公共议题,
 

切实激活了搬迁群众的

内生动力。

二是推动治理要素的系统性整合,
 

打破条块分割。
 

东川区以整体性治理为导向,
 

深化推进纵向整

合、
 

横向整合和公私部门整合,
 

筑牢居业协同治理根基。
 

在纵向联动方面,
 

东川区明确区级统筹、
 

街道

协调、
 

社区执行、
 

网格落地的责任链条,
 

推动部分管理服务职能逐级下沉,
 

提升基层响应能力与服务效

能。
 

在横向联动方面,
 

依托民政、
 

人社、
 

住建等部门设立综合服务中心,
 

对就业扶持、
 

低保救助、
 

住房保

障等分散职能进行物理空间和业务流程的双重整合,
 

实现“前台综合受理、
 

后台协同办理、
 

统一窗口反

馈”的服务集成模式,
 

大幅降低搬迁群众办事的成本。
 

在跨界融合方面,
 

东川区注重联结外部资源,
 

统筹

整合市场主体、
 

社会组织、
 

搬迁群众等多元主体,
 

合力推动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
 

一方面,
 

积极

引导市场主体促进市场资源与就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另一方面,
 

借助社会力量健全居业协同治理体系,
 

同时强调发挥搬迁群众的主体作用,
 

使其真正成为居业协同治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最终形成多元共治

的治理格局。

三是培育维系协同治理的信任机制,
 

筑牢情感纽带。
 

东川区将信任构建作为多元协同的关键支撑,
 

为居业协同治理提供了深层动力保障。
 

具体而言,
 

东川区强调明确各部门的权属责任,
 

确保责任可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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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可追踪,
 

避免推诿扯皮,
 

为纵向协同和横向联动奠定组织信任。
 

与此同时,
 

东川区通过信息公开、
 

利

益共享等举措,
 

进一步夯实与搬迁群众、
 

市场主体之间的信任基石。
 

而企业主体则将提供可持续生计支

持作为重要抓手,
 

增强搬迁群众对市场体系的信心,
 

深化其对政府治理的认同,
 

推动搬迁群众从“被动

安置”向“主动共建”转变。
 

并且,
 

在此过程中,
 

搬迁群众又反作用于政府效能提升,
 

进而实现自我价值,
 

最终构建起信任形成与再生的良性循环机制。
 

此外,
 

社会力量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民族团结广场等

载体开展文化活动,
 

帮助搬迁群众建立情感联结,
 

提高搬迁群众的主人翁意识,
 

为居业协同治理提供社

会情感支撑。

4.3 技术手段维度:
 

数字赋能驱动治理精细化与智能化

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技术手段在治理中的核心作用[74]。
 

当前,
 

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
 

信息技术手段

已成为东川区推动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的重要手段,
 

重塑着治理范式。

一是数据整合与信息共享构成结构性协同的基础。
 

东川区发挥政府统筹主导作用,
 

将分散在人社、
 

民

政、
 

住建等不同部门的信息动态整合,
 

创新开发“东川区党建引领智慧社区精准服务系统平台”,
 

消解传统

科层制“信息孤岛”,
 

不仅为政府精准识别需求、
 

动态监测成效提供了数据支撑基础,
 

更为市场主体、
 

社会

力量、
 

搬迁群众参与居业协同治理搭建了信息互通桥梁。
 

二是算法驱动与智能响应实现治理精准化跃迁。
 

东川区借助大数据、
 

“互联网+”等技术手段,
 

构建了涵盖7大类、
 

13小类、
 

137项标签的数据可视化搬迁

居民大数据库,
 

同时联动辖区企业、
 

产业园区及公益性岗位资源,
 

借助微信公众号、
 

短信等渠道向不同群

体定向推送,
 

在实现就业服务从“人找岗”向“岗找人”转型的同时,
 

也保障了搬迁群众安居民生需求。
 

此外,
 

信息技术手段也为构建闭环服务提供了坚实支撑。
 

一方面,
 

通过社区微信群、
 

手机APP等数字化工具,
 

疏

通政策咨询、
 

意见反馈等渠道,
 

降低搬迁群众参与社区管理门槛,
 

实现了参与渠道从单一线下向“线上+线

下”融合模式的拓展,
 

增强了搬迁群众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激发了居民内驱力。
 

另一方面,
 

依托“数

据驱动—智能分拨—线下响应”的闭环管理机制,
 

确保搬迁群众的需求得到及时响应,
 

打通服务搬迁群众

“最后一公里”,
 

切实保障居业协同的有效治理。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居业协同是实现易地搬迁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
 

不仅有利于满足搬迁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

和价值追求,
 

还能增加搬迁群众收入,
 

实现就业质量的提质升级,
 

为易地搬迁社区融入城乡融合发展提供

强劲的驱动力。
 

本文系统梳理了易地搬迁社区的形成背景、
 

易地搬迁社区治理发展脉络以及易地搬迁社区

居业协同治理的内涵阐释,
 

并基于东川区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的典型案例,
 

构建了“价值目标—运

行机制—技术手段”三位一体的居业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

首先,
 

在价值目标维度,
 

坚持以民需为本,
 

锚定安居乐业核心价值。
 

东川区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出发,
 

在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体系中,
 

强调通过跨部门协作与系统性整合解决复杂公共问题,
 

聚焦于实现

“稳得住、
 

可融入、
 

能致富”这一融合生存保障与发展赋能的复合型战略目标。

其次,
 

在运行机制维度,
 

建立协同网络,
 

驱动多元主体跨界联动。
 

依托协调、
 

整合、
 

信任机制有效聚合

政府政策、
 

市场资本、
 

社会力量与搬迁群众等多元要素,
 

形成事务共商、
 

社区共建、
 

成果共享的常态化治理

格局,
 

共同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与就业机会供给,
 

增强了搬迁群众“能致富”的能力。

最后,
 

在技术手段维度,
 

通过数字赋能,
 

实现治理的精细化与智能化。
 

东川区依托智慧社区信息平台,
 

打破人社、
 

民政、
 

住建等部门的数据壁垒,
 

实现搬迁群众就业、
 

户籍、
 

住房等核心信息的动态聚合,
 

为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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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宜设计居业协同治理机制提供了实践参考。

5.2 讨论

确保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
 

易地搬迁群众可持续生计转型的协同推进,
 

是易

地搬迁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整体性治理理念强调“以功能为中心”的核心原则,
 

即“以人民需求

为中心”设计行动的价值目标、
 

运行机制和技术手段,
 

这也意味着在治理全链条中要始终将搬迁群众的

诉求放在首位。
 

科学有效的价值目标是激发易地搬迁群众追求居业协同的重要动力,
 

为易地搬迁社区居

业协同治理提供重要的基础条件;
 

而立足于地方实际构建的运行机制则是实现目标的重要保障,
 

需推进

政府、
 

企业、
 

社会、
 

群众等主体有机融合,
 

助力搬迁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未来,
 

应基于易地搬迁社区居业

协同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客观需求,
 

着力构建“以人民需求为中心”的大数据分析、
 

智慧治理等前沿技术下

的智力支持模式,
 

探索易地搬迁社区治理效能提升路径、
 

城乡融合背景下易地搬迁社区发展、
 

县域居业

协同发展等前沿科学问题,
 

解析现代易地搬迁社区居业协同治理实现机制和“三生”(生态、
 

生产、
 

生活)

结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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